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津人社局发〔2017〕43号

市人力社保局关于配合做好与国家新版诊疗
项目衔接有关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署，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1431号）、《关于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1170号）和《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2012年版）》（以下简称“国家新版诊疗项目”）要求，积极配合市发展改革、卫生计生部门做好与国家新版诊疗项目衔接有关医疗保险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1、 工作任务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在市发展改革、卫生计生部门开展国家新版诊疗项目与我市现行医疗服务项目对接工作的基础上，市人力社保部门组织卫生计生、发展改革、社保经办和医疗机构等方面专家进行评审，根据评审意见确定医保支付范围（含增付项目及增付比例、支付限定等）和最高支付标准等政策，并结合我市新执行的医疗服务项目，在全市各协议医疗机构统一执行。
2、 工作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严格依据《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原劳动保障部等五部委《关于印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管理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意见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22号，以下简称《意见》）等有关政策规定，开展与国家新版诊疗项目衔接有关医疗保险工作。

（二）坚持专家评审。建立专家评审机制，市人力社保行政部门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按照规范程序和少数服从多数规则，公正合理确定医保支付政策。人力社保行政部门不参与专家评审意见。
（三）坚持公开透明。专家评审程序、规则依法公开，专家评审全程摄像、拍照、录音，评审结果通过人力社保门户网站、医保诚信网站等及时向社会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评审规则

（一）对与现行医保诊疗项目暨服务设施目录存在对应关系的项目，医保支付范围继续按照现行支付政策确定。经专家评审确需调整医保支付政策的，由市人力社保部门依据评审结果进行相应调整。

（二）对与现行医保诊疗项目暨服务设施目录无对应关系的项目，医保支付范围按照《意见》规定，由市人力社保部门依据专家评审结果确定。
1．对于临床诊疗必需、效果确定且发展改革部门制定了收费标准的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其中容易滥用或费用昂贵的项目，由医保支付部分费用，增付比例按照不高于现行医保诊疗项目暨服务设施目录的最高增付比例确定。

    2．非临床诊疗必需、效果不确定以及属于特需医疗服务的项目，医保不予支付。

（三）经专家评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项目，医保最高支付标准按照发展改革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确定。

四、工作分工
在市人力社保局医改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由局医疗保险标准管理处、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处、工伤保险处、市社保中心医疗保险支付管理处、市医疗保险结算中心和市人力社保信息中心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局医疗保险标准管理处牵头，各部门指定工作人员参加。具体负责与市发展改革、卫生计生等部门协调沟通，组织实施与国家新版诊疗项目衔接和专家评审等具体工作。

五、其他事项

（一）经专家评审及社会公示后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项目，同时适用于基本医疗保险附加（补充）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二）市人力社保部门统筹负责衔接工作的组织实施，并发布相关医保支付政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依据相关政策及时维护医保支付信息系统，并加强对相关费用的审核和支付管理；医保监督检查部门负责加强对定点服务机构执行相关政策的监督检查；市人力社保信息部门负责做好技术支持。
（三）在组织专家评审过程中，市人力社保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廉洁从政，不得明示或暗示倾向性意见，不得擅自更改专家评审结果，不得透露专家信息。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2017年4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7年4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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